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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枸杞产业高质量

发展，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枸杞

种植、加工、经营、监督、管理等活动，适

用本条例。

第三条 枸杞产业发展应当坚持生

态保护第一、绿色发展，市场主导、品牌

引领，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杞产

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枸杞

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综合协

调机制，研究解决枸杞产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将枸杞产业发展所需经费列入

本级财政预算。

涉及枸杞产业的乡镇人民政府、园

区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职责做好枸杞产

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杞

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枸杞产

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指导管理工作，

优化调整枸杞产业规划布局和政策

措施。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杞产业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商务、

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林草、市场监

管、金融监管等部门及气象等机构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枸杞产业发展的

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编制本省

枸杞产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上一级人民政府枸杞产业发

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

域枸杞产业发展规划。

枸杞产业发展规划应当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的要求，并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

农村、水利、林草等相关规划相衔接。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杞产

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以及新闻媒体应

当开展枸杞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

枸杞产品知识的宣传，提高青海枸杞知

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第八条 枸杞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

业自律和诚信建设，建立健全行业规

范，依法为枸杞生产经营者提供信息、

技术、培训、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推介等

服务。

第九条 对在枸杞产业发展工作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产地保护与种植加工

第十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

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枸杞

种植的集中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实行枸

杞产地保护，加强枸杞产地保护范围内

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一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

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

约束制度，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

应的枸杞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广高效

节水技术，节约利用水资源。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

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枸

杞产地排放或者倾倒废水、废气、固体

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第十三条 枸杞产区的市、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集中连片、规模适度、

优质高效、标准规范的发展方式，推进

枸杞基地建设。

第十四条 枸杞产区的市、县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完善相

关政策，加强枸杞标准化生产基地建

设，推进枸杞机械化生产，优化枸杞生

产结构，推动枸杞绿色生产。

鼓励和支持枸杞生产经营者改良

利用盐碱地，依法开发荒山、荒坡、荒滩

等未利用地种植枸杞。

第十五条 鼓励枸杞生产经营者

按照枸杞有机栽培基地建设技术规程

开展标准化种植。有机枸杞生产基地

应当严格空气、水质、土壤等种植要

求，确保基地环境质量符合有机枸杞

生产要求。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科技等部门应当完善枸杞育繁

推体系建设，加强种质资源保护、种

质资源创新和良种选育，支持选育

适应高原环境条件，适合机械化标

准化的高产栽培品种，推进枸杞良

种选育进程。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企业开展枸杞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选

育、先进耕作栽培、新型机具装备等与

枸杞产业有关的技术研究和推广。

第十七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

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

督管理和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

的安全使用制度，推广生物农药、有机

肥等绿色投入品和病虫害绿色防控适

用技术。

枸杞生产经营者禁止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以

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不得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

危及枸杞质量安全。

第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枸杞生产经

营者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工艺提

升，加大研发力度，优化加工品结构，开

展枸杞精深加工，延伸枸杞产业链和价

值链，实现枸杞加工转化增值。

第十九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

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开展枸

杞废弃枝叶及加工废料等的综合循

环利用。

鼓励发展枸杞林下经济，支持林下

养殖种植，提高林地利用率和产出效

益。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和枸杞产区

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林草主管部门应当

严格保护野生枸杞天然林资源，建设野

生枸杞保护区，保护野生枸杞自然资源

和遗传多样性，促进野生枸杞资源的有

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第三章 质量安全保障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

健全枸杞栽培生产、生物防控、冷链物

流、精深加工等标准体系。

鼓励行业协会、企业制定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和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枸杞及

其制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保障枸

杞及其制品质量安全。

枸杞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应当根据质量安全控制要求自行或者

委托检测机构对枸杞及其制品质量安

全进行检测；经检测不符合质量安全

标准的，应当及时采取管控措施，且不

得销售。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管等

部门加强枸杞及其制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

枸杞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当建立枸杞及

其制品生产记录，生产记录应当至少保

存二年。禁止伪造、变造枸杞及其制品

生产记录。

第二十四条 枸杞种苗生产、检疫、

运输和使用管理，枸杞的制干、加工、贮

存、运输以及使用的容器、设备、设施、

防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技术规范。

鼓励枸杞生产经营者在枸杞及其

制品包装上使用防伪查询技术。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

查机制，按照监督抽查计划，组织开展

枸杞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依法向社

会公开抽查结果。

发生枸杞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枸

杞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控制措施，及时

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等部门报告。

第四章 品牌建设与保护

第二十六条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杞

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枸杞品

牌建设，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枸杞区域公

用品牌、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提升本省

枸杞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鼓励和支持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商

会、企业等共建区域公用品牌。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枸杞区域公用品牌的

评定工作，推进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宣

传，加强“柴达木枸杞”“神奇柴达木”等

区域公用品牌的保护和使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管

部门应当支持区域公用品牌获得法律

保护，指导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加

强使用管理，实行严格保护，提供公共

服务。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地理标志产品以及专用

标志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加强对受保护

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围、名称、质量

特色、标准符合性、专用标志使用等方

面的日常监管。

第二十九条 获得使用商标和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枸杞生产经营者，

在枸杞及其制品的包装、标识、容器或

者广告上等规范使用商标、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不得更改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

比例、色值等。

第三十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县

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培育，加强枸杞品牌培

育、推介，推进枸杞产业升级。

鼓励和支持枸杞生产经营者开展

有机基地认定、有机产品认证。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有机枸

杞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扶持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

枸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落

实产业扶持政策，建立财政投资机

制，加强对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标准

化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扶

持，支持开展良种选育、品牌建设、仓

储物流等，推动枸杞全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

第三十二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大对枸杞产业

的支持，增加对枸杞产业的信贷投入。

鼓励保险机构优化政策性农业保

险产品，做好枸杞产业保险服务，引导

枸杞生产经营者参加农业保险。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枸杞产

业发展。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

枸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完善枸杞交易市场体系，加强枸杞

交易市场建设，建立产品价格分析和

发布机制，防范产业风险和市场风险。

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依法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提供资讯服务。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

枸杞生产经营者建立健全营销网络体

系，拓宽网络销售渠道，加强线下实体

平台建设，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提高枸

杞产品营销水平。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枸

杞现代产业园建设，完善园区功能，优

化园区布局，促进枸杞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导枸杞

生产经营集群发展，提升枸杞产业综合

效益和竞争力。

第三十六条 涉及枸杞产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培育枸杞产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资供应、农机

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

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枸

杞采摘等劳务用工奖补政策，引导鼓励

劳动力从事枸杞采摘等劳务活动，增加

劳务收入。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枸

杞产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

枸杞种植、加工、研发、质检等专业技术

人才和产业发展管理人才，为枸杞产业

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和涉及枸

杞产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利用枸杞文

化和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发展青海

特色枸杞文化，加强对枸杞文化资源、

枸杞传统加工工艺的挖掘、保护、传承，

培育枸杞文旅产业，推动枸杞产业高质

量发展。

鼓励和支持枸杞产业与特色旅

游、休闲度假、观光体验、健康养生等

产业融合发展，科学引导建设枸杞主

题公园、特色村镇等，发展枸杞旅游休

闲项目。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

规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枸杞产业

发展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

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25年2月

1日起施行。

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促进条例
（2024年11月27日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

责 编/许正昭 版 式/南木措 3要 闻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七号）

海西州2025年征兵公告
广大适龄青年及家长朋友们：

2025年征兵报名已全面展开，为便于广大适

龄青年了解征兵政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

名应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征兵工

作条例》，现发布我州2025年征兵公告：

一、报名时间

上半年男兵：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2月

10日24时；下半年男兵：2024年12月1日至2025

年8月10日24时。

上半年女兵：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

10日24时；下半年女兵：2025年7月1日至2025

年8月10日24时。

二、报名程序

（一）（http://www.gfbzb.gov.cn/）登录全

国征兵网，点击“应征报名”。

（二）在“应征报名”网页点击“应征报名（男兵/

女兵）”，进入网页后点击“进行应征报名”。

（三）注册学信网账号，进行登录。

（四）登录后，填写个人信息，完成网上报名。

说明：男兵报名前须完成兵役登记（初次兵役

登记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9月30日）。

三、基本条件

（一）年龄条件

1.男兵报名年龄：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上半年符合毕

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年满18至24周岁；高中（含

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及高校在校生，年满18至

22周岁（2003.1.1-2007.12.31）；全日制研究生毕

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青年，年满18至20周岁。

2.女兵报名年龄：

上半年：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3.1.1-

2007.12.31），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放宽至26周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

科应届毕业生可报名参加2025年上半年女兵征

集，年龄放宽至23周岁。

下半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

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

至22周岁（2003.1.1-2007.12.31），全日制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

（二）身体条件

1.身高：男性160cm以上；女性158cm以上。

2. 体 重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且 空 腹 血 糖 ＜

7.0mmol/L的，合格。

男性：17.5≤BMI＜30，其中：17.5≤男性身体

条件兵BMI＜27；

女性：17≤BMI＜24。

注意：BMI≥28须加查血液糖化血红蛋白检

查项目，糖化血红蛋白百分比＜6.5%，合格。

体质指数（BMI）等于：体重(千克)/身高（米）2。

3.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说明】：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8，需进行矫

正视力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4.8或矫正度

数超过600度，不合格。

屈光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不含有晶体眼

人工晶体植入术等其他术式）后半年以上，无并发

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除

条件兵外合格。

条件兵视力合格条件按有关标准执行。经准

分子激光手术后（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等其他术式）半年以上，无并发症，除潜水员、潜艇

人员、空降兵外合格。

（三）其他身体标准条件，应征青年可以登录

全国征兵网首页查阅《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摘

要了解详细内容。

四、报名咨询电话

海西州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12921

格 尔 木 市 人 民 政 府 征 兵 办 公 室:0979-

8435831

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19783

茫崖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55922

都兰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35899

乌兰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46026

天峻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977-8266136

大柴旦行委征兵办公室:0977-8281257

海西州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4年12月3日

（上接一版）要坚持求真务实，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协同联动，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

整体效能。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各

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围绕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深入推

进正风肃纪反腐，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推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走深走实，

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

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健全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推动新

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

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坚强保障。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

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重大改

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

容，以有力监督保障改革顺利推进。要巩

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

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要健全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

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要持续深化整治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改革发

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严

的基调一贯到底。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

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深化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

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024年工作情况和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6日至8日召开二十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一版）乌兰县高度重视莫河骆驼场

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深入

挖掘实物文物、历史照片和英烈故事，着力把

红色革命遗址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充分展

示红色遗址承载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莫

河骆驼场青藏驼队历史陈列馆现展陈各类藏

品578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件（套）、

国家二级文物6件（套）、国家三级文物11件

（套），国家一般文物6件（套）。

传承中，如何增强红色文化的表现力、传

播力和影响力？讲好红色故事是根本所在。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数万铁道兵

由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带着军人的使命，不远

千里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青藏高原挥

洒汗水，磨砺青春，勘测修建青藏铁路，有的

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天峻县

老关角隧道1958年开始施工，1962年因政

策原因停建，直至1975年再度开工建设，由

铁道兵89346、89347部队修建。1982年10

月1日正式通车，隧道全长4010米，是当时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为纪念因修建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而光荣牺牲在天峻

境内的烈士，修建了烈士陵园。天峻烈士陵

园现已成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缅怀

英雄事迹，祭悼烈士英灵的重要场所，也是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

活动的重要场地。每到重要节点，天峻县各

乡镇、各单位都会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烈士

陵园参加主题活动，从而为进一步继承和弘

扬革命精神，强化政治教育，筑牢政治忠诚。

为了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近年来，天峻

县持续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探索创

新红色资源开发、管理、运用一体推进的有效

路径，特别是做好老关角隧道等红色资源的

保护利用和旅游发展有效结合工作，把保护

利用好红色文化遗产作为打造红色文化品

牌、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课题。

大柴旦行委的柴旦镇是慕生忠将军修建

格尔木至敦煌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随着柴达木盆地石油勘探工作

量骤增，交通量日渐增大。1954年，慕生忠

根据彭德怀指示精神，5月向西经敦煌翻越当

金山，从柴达木盆地北部到格尔木，察看了柳

格段路线。11月由敦煌县政府代雇民工40

人，自南疆公路250公里处开始草修，通过当

金山，在察尔汗盐湖盐盖上铺路通过，于12

月26日通车至格尔木，当时称作敦格公路。

大柴旦将军楼于2019年6月4日，被省政府

公布为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集中展现了慕生忠

将军及他所带领的解放军战士开拓祖国内地

通往西藏“天路”的感人场景，是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历

史时空中焕发的熠熠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

依然能带给我们精神滋养和信念力量。如今

的海西，全州各地以红色纪念馆、红色遗址和

文博场馆为依托，积极推进红色旅游与自然生

态、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各类资源融合发展，

催生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创产品。回望

来时路，红色血液始终在柴达木这片绿意盎然

的土地上沸腾燃烧。立足当下，不断传承的红

色基因正孕育出更加鲜艳的红色花朵。

《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已由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2月

1日起施行。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1月27日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奋力续写瀚海华章


